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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进行的此类关联交易， 其交易

内容主要为接受综合服务和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 其交易价格由相关方按照

公允的原则进行协商，以提供有关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及费用为基础，并参

考独立第三方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提供类似性质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将在流程规范、价格公允的前提下持续进行。

⑦

关联租赁

Ａ．

作为出租方

报告期内，本公司作为出租方，未与其他主要关联方产生关联租赁。

Ｂ．

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确认的租赁费用

２０１７

年确认的租赁费用

２０１６

年确认的租赁费用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 － ２．６９

⑧

关联担保

Ａ．

作为被担保方

报告期内，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未与其他主要关联方产生关联担保。

Ｂ．

作为担保方：

报告期内，本公司曾将持有的对红沿河核电的长期股权投资作质押，为红

沿河核电的银行借款提供保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红沿河核电作为借款人，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多

家金融机构签订了一系列贷款协议， 从各银行共计获得总额为等值人民币

３

，

９５０

，

５７７．８０

万元的借款额度。 同时，中国广核集团与中国银行签订《股权质押

合同》，将持有的红沿河核电

４５％

的股权质押给中国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

中国银行同意， 中国广核集团将持有的红沿河核电

４５％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之子公司中广核核电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中广核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与

中国银行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 将所持有的红沿河核电

４５％

的股权质押给中

国银行。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持有的红沿河核电的

４５％

股权的质押已根据股权

质押合同解除。

２

、报告期内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转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中广核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按照合同规定，中广核核电合营有限公

司将坐落于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宗地号

Ｈ４０２－００６１

，宗地面积

５

，

０３９．８１ｍ

２

的土地及附着建筑物核电公司综合楼、 广东核电深圳总部办公楼转让给中广

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房地产转让的价格以评估机构评估的拟转让房地

产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价值为基础确定。根据评估报告，拟转让房地产评估

值

１１

，

６５８．２２

万元，评估增值额

１０

，

６０９．６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

，

０１１．８５％

。 本次交

易的房产转让价格确定为

１１

，

６５８．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双方签署《深圳市

二手房买卖合同》（深（罗）房现卖字（

２０１６

）第

２２５６９

号）。

上述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交易款项已全额支付，相关产权变

更手续也已完成。

（

２

）防城港核电、陆丰核电、工程公司股权收购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分别签署《关于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６１％

股权、中广核陆丰核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广

核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本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中国广核集团收购防城港核电

６１％

股权、陆丰核电

１００％

股权

及工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的价格以评估机构评估的防城港核电、陆

丰核电、工程公司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价值为基础确定。 根据评估报告，防城

港核电评估值

６８５

，

７９３．９９

万元， 评估增值额

１０６

，

５３０．７３

万元， 评估增值率

１８．３９％

；陆丰核电评估值

９１

，

０２７．７１

万元，评估增值额

７

，

０２７．７１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８．３７％

；工程公司评估值

４８２

，

６８８．０１

万元，评估增值额

１６０

，

０５９．５６

万元，评估增值

率

４９．６１％

。 交易价格经扣减工程公司过渡期分红款后确定为

８５３

，

６３２．９７

万元。

上述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财务顾问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均已发表意见，并由股东会审议通过，交易款项已全额支付，股权已完成交割，

相关工商信息变更手续也已完成。本次转让具体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三、发行人股本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三）设

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３

）广利核股权转让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工程公司与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工程公司将所持有的广利核全部

６０％

股权转让给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收购的价格以经审计

师审计的广利核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基础确定。 根据审计报告，广

利核净资产

３９

，

６７１．５５

万元。 交易价格经对期间分红及增资等事项进行调整后

确定为人民币

１０

，

７８２．９３

万元。

上述交易款项已全额支付，股权已完成交割，相关工商信息变更手续也已

完成。

（

４

）与法国电力国际公司的资金拆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作为台山核电的股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核

投、台山投与法国电力国际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

分别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台山核电增资。 其中，本公司及广核投、台

山投合计支付

２９４

，

０００

万元；法国电力国际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ＥＤＦ

（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合计支付

１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但尚未取得商务部对增资事项的

批准，因此法国电力国际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增资

款暂作为关联方拆入资金，其明细如下：

Ａ．

资金拆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 １０５

，

８９９．６０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５９９．６０

Ｂ．

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２

，

８１８．２９ ４９７．１４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７８２．５４ ２２２．８１

合计

３

，

６００．８３ ７１９．９５

（

５

）阳江核电股权出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核投与中电核电（阳江）

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本公司将直接持有的阳江核电

１２％

股权及通过广核投间接持有的阳江核电

５％

股权出售给中电核电（阳江）有

限公司。 本次股权出售的价格以评估机构评估的阳江核电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价值为基础确定。 根据评估报告，阳江核电评估值

２

，

９４１

，

００４．７５

万元，评

估增值额

１

，

５１９

，

２４２．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０６．８６％

。 交易价格确定为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上述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产权变更手续已完成。

（

６

）海洋能源、河北热电及售电公司股权收购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能之汇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本公司将以现金收购中国广核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海洋能源、河北热电，及深圳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售电

公司全部股权。 本次股权出售的价格以评估机构评估的海洋能源、河北热电、

售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价值为基础确定。 根据评估报告，以上三家公

司评估值

２３

，

２６８．０５

万元，评估增值额

２．９１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０．０１％

。 交易价格确

定为

２３

，

５０１．６５

万元。

上述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交易款项已全额支付，股权已完成

交割。

３

、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

１

）货币资金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６６

，

６６３．２８ １

，

０７２

，

９９３．２４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９３０．７２ ６４６．０３ －

货币资金合计

１

，

３６８

，

５９４．００ １

，

０７３

，

６３９．２７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货币资金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８９．９９％ ８６．６８％ ８１．８４％

发行人将货币资金存放在财务公司和中广核华盛投资符合经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相关要求，相关存款金额也均在约

定的年度交易上限范围内。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其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和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等；中广核华盛投资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其经营范围包

括资金管理服务及从事放债人业务， 可以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或向关联方

提供借款，上述的资金存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２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１４

，

７９１．６６ １

，

８３４．３８ １７０．１０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８８４．１５ １

，

０８８．２６ １

，

４６７．５３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

，

０７３．０３ ２

，

９４７．６７ ３

，

３０８．３２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６

，

０１６．８５ ５

，

０４６．５０ ２

，

９７１．２０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８．７７ ６０９．７６ ９

，

６１９．１３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２６１．８３ ２

，

５０５．５４ ３

，

８６１．８４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４６０．１０ ４７９．８１ １

，

００２．６６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３．３８ ９２３．３９ １

，

７４３．２８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７．２７ － －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１．１４ １８５．０３ ２１６．５５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

４１４．４７ ３７３．２８ ５６４．３８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ｒｉｓ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０

，

３８４．２９ ２０

，

３８４．２９

湖北核电有限公司

－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小计

４７

，

７４２．６５ ３７

，

８７７．９１ ４６

，

８０９．２８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宁德第二核电

２４

，

０９６．３８ － －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７３．９６ １５７

，

３８７．５６ １１４

，

７７７．８５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５７

，

２４９．７６

小计

４４

，

４７０．３４ １５７

，

３８７．５６ １７２

，

０２７．６１

其他主要关联方

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

３２８．４７ ２２

，

２６３．６１ ５３

，

８５４．９７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４．７８ ２

，

１７７．３４ ２

，

０２０．３６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８８．６０ ８８．６０ ０．００

北京中法瑞克核仪器有限公司

－ ５．９６ １１．９８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 ６７．４０ －

其他

１

，

１２１．９６ １

，

０９１．７５ ７６７．５６

小计

４８

，

７９３．８１ ２５

，

６９４．６６ ５６

，

６５４．８７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合计

１４１

，

００６．８０ ２２０

，

９６０．１３ ２７５

，

４９１．７６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２０．８３％ ３３．０６％ ４７．９３％

公司应收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款项， 主要为公司向其提供综

合服务、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工程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应收款项；公司应收合

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款项，主要为公司向红沿河核电、宁德核电提供工程服务

过程中产生的应收款项；公司应收其他主要关联方的款项，主要为公司向港核

投售电产生的应收款项。

（

３

）预付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９１．１２ ５６

，

１４１．９８ ４０

，

９９１．８２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９１３．０５ ４

，

９６０．８８ ７

，

０８５．１５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９６．８５ ４

，

１１０．８８ ６

，

０７９．５９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６．２７ － －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１５ １６６．７９ １６０．１４

小计

２４

，

０７１．４３ ６５

，

３８０．５３ ５４

，

３１６．７０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４８

，

９７０．０４ ６０

，

６１２．２７ ４６

，

９０６．８２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 － １．８９

小计

４８

，

９７０．０４ ６０

，

６１２．２７ ４６

，

９０８．７１

其他主要关联方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４９８．１８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３．７５ － －

德克纳堂木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３．１６ － －

其他

４２．７８ １１６．５３ ７０６．５７

小计

１

，

３６７．８５ １１６．５３ ７０６．５７

预付款项合计

７４

，

４０９．３２ １２６

，

１０９．３３ １０１

，

９３１．９８

预付款项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１４．５１％ ２１．０６％ １８．２４％

公司预付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关的款项， 主要为公司向其采

购核燃料物资与供应服务、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综合服务过程中产生的预付

款项；公司预付合营及联营企业的款项，主要为公司向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采购核电建设相关设备与服务产生的预付款项。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发行人对关联方的预付款项余额为

７４

，

４０９．３２

万元，包括

预付联营企业核工业二三建设的

４８

，

９７０．０４

万元，主要为采购核电建设相关设

备与服务产生的预付款项；预付给铀业公司的

１７

，

９９１．１２

万元，主要为向其采

购核燃料物资与供应服务中预付的款项；预付给核服集团

２

，

９１３．０５

万元，主要

为向其采购综合服务中预付的款项； 预付给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９６．８５

万元，主要为向其采购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中预付的款项。 发行人与控

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相关预付款项均属于根据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约

定所支付的款项，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均已按照经董事会及

／

或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签署， 关联交易规模未超过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设定的年度交易上限。

（

４

）合同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４４．３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合同资产合计

４４．３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合同资产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０．０１％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合同资产”为新会计准则下新增的往来项目。

（

５

）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

，

８４４．９６ ２８

，

２２５．６９ １９

，

２３４．２３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２０．００ １３

，

０８８．６４ １３

，

０２０．００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５２３．５９ ３

，

８５９．６５ ４

，

５８６．６０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 ８２

，

４０３．４５ ５７

，

０７８．６２

咸宁核电有限公司

－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１５．６１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 １．４５ ５０．３８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

－ ０．２９ －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 － ２１７．３３

小计

５４

，

３８８．５５ １２９

，

５７９．１７ ９６

，

２０２．７７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北京中法瑞克核仪器有限公司

１

，

６２２．８５ ５６４．２０ ７．５６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１０．３７ ２７．０４ １１３．８９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 １

，

３７１．６１ １

，

６４０．２６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６４

，

１６０．５７

小计

１

，

６３３．２１ １

，

９６２．８５ ６５

，

９２２．２８

其他主要关联方

中电核电（阳江）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８４．３１ ３０

，

３３４．３１ －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９２．９１ － －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 － ６．１４

其他

０．０４ ７５．２４ ４３０．３５

小计

３０

，

１７７．２７ ３０

，

４０９．５５ ４３６．４９

其他应收款合计

８６

，

１９９．０３ １６１

，

９５１．５７ １６２

，

５６１．５４

其他应收款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８６．３７％ ９２．５５％ ９３．９８％

公司应收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其他应收款， 主要为公司的应

收利息及应收股利；公司应收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应收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的股利；公司应收中电核电（阳江）有限公司的

其他应收款，为

２０１７

年公司应收转让阳江核电部分股权产生的转让款。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 发行人对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８６

，

１９９．０３

万元，主

要包括应收财务公司的利息约

３８

，

８４４．９６

万元，应收中电核电（阳江）有限公司

的转让阳江核电部分股权产生的转让款

３０

，

０８４．３１

万元和应收深圳市能之汇

投资有限公司子公司广利核以及应收中法瑞克的股利合计约

１４

，

６４２．８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６

年末， 公司应收中国广核集团的款项主要系公司控

股子公司台山核电依据

ＥＰＲ

技术转让合同的约定代中国广核集团向

ＡＲＥＶＡ

ＮＰ

支付的款项。

ＥＰＲ

技术转让合同是在中法两国核能合作、中国发展第三代

核电技术路线的大背景下签订的。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中国广核集团依托台山核电项

目一期两台

ＥＰＲ

机组的建设， 与

ＡＲＥＶＡ ＮＰ

签署合同受让

ＥＰＲ

相关技术，约

定台山核电为合同款项代付方， 并经台山核电连署。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ＡＲＥＶＡ ＮＰ

为授权方（

Ｌｉｃｅｎｓｏｒ

），中国广核集团为

ＥＰＲ

核岛技术在中国的受让

方（

Ｌｉｃｅｎｓｅｅ

），台山核电为合同款项代付方（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

），台山核电依据合

同约定代中国广核集团向

ＡＲＥＶＡ ＮＰ

支付了合同款项，各方经协议一致达成

上述协议安排。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完成了对台山核电的收购，因此，台山核电与

中国广核集团之间相应的往来款项会反映在公司的合并报表中。 中国广核集

团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向台山核电偿还了上述款项。 此外，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６

年

末，公司存在少量代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支付的电费、社保费等

款项，上述款项金额较小，并且均已在首次

Ａ

股

ＩＰＯ

申报前完成了款项的收回。

公司提交首次

Ａ

股

ＩＰＯ

申报申请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不存在新

增的控股股东垫付资金的情形发生。 发行人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已就控股股东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资金占用事项采取了进一步的内部控制措施， 内部控制

措施适当并且有效，并已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和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符合《首发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发行条件。

（

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９８５．７４ ３９４．５３ ２

，

３４７．９６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４８ ２１３．０８ １５８．７０

小计

２

，

０１６．２２ ６０７．６１ ２

，

５０６．６６

其他主要关联方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４１．４８ － －

其他

－ ３１．５７ －

小计

１

，

３４１．４８ ３１．５７ －

其他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３５７．７０ ６３９．１８ ２

，

５０６．６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０．５４％ ０．０８％ ０．３６％

公司应收关联方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采购长期资产产生的预付款项。

（

７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

，

５５５．１８ ５９

，

６３４．９１ ５５

，

７６５．５５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

，

５５８．９９ ２９

，

１４６．６４ １３４．１３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８１．９１ １３

，

４５２．５９ ９

，

６１０．３４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９５６．８１ １

，

３６３．７７ ３

，

４５３．２４

小计

１１５

，

０５２．８９ １０３

，

５９７．９１ ６８

，

９６３．２６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８．６４

其他主要关联方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６９．１０ １３

，

７０６．８７ ２２

，

４３８．９１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４１１．３４ ５

，

６２６．９７ －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２

，

４４７．５６ － －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７６５．６７ － －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７．５５ ６

，

３１７．３７ －

北京中法瑞克核仪器有限公司

５６０．０６ － ６６２．６２

其他

３８８．６９ １

，

５８７．８９ ８５８．３１

小计

２４

，

７６９．９７ ２７

，

２３９．１０ ２３

，

９５９．８４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合计

１３９

，

８２２．８８ １３０

，

８３７．０１ ９２

，

９６１．７４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７．６６％ ７．５４％ ６．３９％

公司应付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关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综合服务、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核燃料物资与供应服务

过程中产生的应付款项； 公司应付其他主要关联方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主

要为公司向其采购核电建设相关设备与服务产生的应付款项。

（

８

）预收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 １

，

７３０．９５ １４１．５７

中广核台山第二核电有限公司

－ ２

，

２７１．０６ ２

，

２７１．０６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 ３．８５ ３１．６８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５８．８９ －

小计

－ ４

，

１６４．７５ ２

，

４４４．３１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 ３６６

，

１４４．３１ ２３８

，

８０６．９３

福建宁德第二核电有限公司

－ ７９

，

６５７．２４ －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１１

，

８２３．５６

其他

－ ４３．３７ ９６．４８

小计

－ ４４５

，

８４４．９２ ２５０

，

７２６．９７

预收款项合计

－ ４５０

，

００９．６７ ２５３

，

１７１．２８

预收款项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 ８８．１６％ ７１．００％

公司的预收款项主要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宁德第二

核电、红沿河核电、宁德核电等提供工程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款项。

（

９

）合同负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５０．２２

不适用 不适用

中广核台山第二核电有限公司

２

，

２７１．０６

不适用 不适用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３４１．２４

不适用 不适用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８．０７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６

，

８５０．５９

不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６

，

６０２．０５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

２３７．７３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６

，

８３９．７８

不适用 不适用

合同负债合计

１３

，

６９０．３６

不适用 不适用

合同负债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１６．３８％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合同负债”为新会计准则下新增的往来项目。

（

１０

）短期借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

，

４０３．１５ ４１７

，

７００．００ ３７１

，

４３４．１０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５５０．００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８４．４５ １００

，

１５６．０５ １２４．２２

小计

９９４

，

２８７．６０ ５９７

，

８５６．０５ ６７４

，

１０８．３２

其他主要关联方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１０６

，

５１０．３８ １０５

，

８９９．６０ －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小计

１３６

，

２１０．３８ １２５

，

５９９．６０ －

短期借款合计

１

，

１３０

，

４９７．９８ ７２３

，

４５５．６５ ６７４

，

１０８．３２

短期借款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６９．３７％ ３７．３１％ ３９．６０％

公司与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短期借款的具体

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三、关联方与关联

交易”之“（三）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之“

２

、报告期内发生的偶发性关

联交易”之“（

６

）与法国电力国际公司的资金拆入”。

（

１１

）长期借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２５

，

０５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５０．００ －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３

，

８４７．１５ ３１３

，

０８９．６７ ２９８

，

９９７．５５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７０．９５ － －

长期借款合计

６９０

，

６６８．１０ ４８８

，

１３９．６７ ２９８

，

９９７．５５

长期借款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３．８４％ ２．６６％ ２．３５％

（

１２

）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４２５．２９ ４２

，

２０６．１４ ５９９

，

６６６．０７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７２．４２ １

，

０９４．８０ １

，

０１８．５９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４２．１２ ６６０．０２ ２

，

５４４．３９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５１８．９５ １９９．６５ －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５．１６ ８７．２２ －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１１５．３５ ７７０．６４ ５３１．１６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７０ １９６．８７ ５

，

９７６．３５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０１ ２４５．９５ ２７０．４０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１３．３１ ５．９３ ５．２８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

４７．６７ ４９．７６ －

小计

１０

，

７００．９８ ４５

，

５１６．９８ ６１０

，

０１２．２４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中广核一期基金

１３

，

６７４．０８ ５８

，

６３１．８０ ６８

，

４５２．６４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５９．００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３０．３２ ２

，

３４５．９５ １

，

８２６．２０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８２．９３

小计

１３

，

７６３．４０ ６０

，

９７７．７５ ７０

，

３６１．７７

其他主要关联方

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

８３

，

２１６．３０ － ８０

，

１２２．３５

广西广投能源有限公司

５７

，

７２０．００ －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不适用

４８

，

８１６．１４ ２２

，

４２５．００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３

，

３１５．４３ ６４９．９０ －

ＥＤＦ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５．５２ ２２２．８１ －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１７．９４ － －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１８４．４４ ２３２．５０ １９９．５２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５

，

２８５．４２ －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 ６３

，

２１１．１１ ２４

，

８２９．１６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４

，

８３６．２３ －

其他

１５３．６３ １５９．６９ ２１７．９３

小计

１４５

，

０３９．２６ １９３

，

４１３．８０ １２７

，

７９３．９６

其他应付款合计

１６９

，

５０３．６６ ２９９

，

９０８．５３ ８０８

，

１６７．９７

其他应付款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３７．６０％ ５９．４３％ ８０．８９％

公司应付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其他应付款， 主要为公司的应

付利息及应付股利，其中，

２０１６

年末应付中国广核集团的款项余额较高主要系

应付收购防城港核电、陆丰核电和工程公司的款项尚未完成支付。

公司应付联营及合营公司以及其他主要关联方的其他应付款， 主要为公

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应付其少数股东的股利。

（

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

８６０．６７ ２２

，

８８０．２６ ２３

，

１０９．３９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００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８６０．６７ ７２

，

８８０．２６ １８８

，

１０９．３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关联方余额占期末余额的比例

１．４７％ ６．５８％ １０．５３％

４

、关联交易必要性和公允性情况

（

１

）工程服务

①

工程服务产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由于核电工程建设的复杂性以及对安全性、可靠性、保密性和过往经验的

严格要求，在核电站工程建设领域，工程公司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具有核电工

程管理和建设能力的核电建设公司之一， 其掌握多项先进核电建设技术并积

累了丰富的核电项目建设经验。根据核电行业的惯例，通常各大核电集团下属

的核电业主公司一般委托本集团所属的工程公司开展工程建设相关服务。 因

此， 工程公司自成立以来即长期为中国广核集团下属的核电项目提供工程建

设相关服务。

②

工程服务的定价及公允性

根据《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工程服务的服务费用（包括工程

建设以及设备及建材采购相关费用） 将按提供有关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成

本及开支，经参考政府规定价格及政府指导价格、独立第三方供货商于一般及

日常业务过程中就类似标准服务收取的市场价格， 以及经符合资格的独立第

三方评估机构可能独立提供的任何概算协议， 且按不逊于符合资格的独立第

三方机构所提供的概算确定工程服务价格。

报告期内，工程服务的定价严格遵守如下的行业标准及规定：

（

ｉ

） 核电行业标准：《核电厂建设项目费用性质及项目划分导则》（

ＮＢ／

Ｔ２００２３－２０１０

）、 《核电厂建设项目建设预算编制方法》（

ＮＢ／Ｔ２００２４－２０１０

）、

《核电厂建设项目工程其他费用编制规定》（

ＮＢ／Ｔ２００２５－２０１０

）、《核电厂建设

工程预算定额》（

ＮＢ／Ｔ２０３５８－２０１０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准备专项收入管理规

定》（财防 ［

２００７

］

１８１

号）、《关于重新核定核安全技术审评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０３

］

２３５２

号）等；

（

ｉｉ

）电力建设行业标准：《电力建设工程概算定额（

２０１３

年版）》《关于发布

２０１３

年版电力建设工程概算定额

２０１６

年度价格水平调整的通知》（定额［

２０１６

］

５０

号）、《关于颁布

＜

电力建设工程装置性材料预算价格

＞

（

２０１３

年版） 的通知》

（中电联定额［

２０１３

］

４６９

号）、《关于颁布

＜

电力建设工程装置性材料综合预算价

格

＞

（

２０１３

年版）的通知》（中电联定额［

２０１３

］

４７０

号）等；

（

ｉｉｉ

）工程勘察设计、建造安装及监理标准：《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

＜

工程

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

的通知》（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项目组成》（建标［

２００３

］

２０６

号）、《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发改价

格［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等。

（

２

）综合服务

①

综合服务产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核电行业对核电站的运行安全、 应急事故处理及相关保障工作有严格的

要求， 中国广核集团提供综合服务的公司专注于提供符合核电安全与保障行

业标准的服务，在核电行业的综合服务提供方面具有多年丰富经验，能够满足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核电站安全运行、应急事故处理及保障等各项条件。 同时，

由于公司下属核电站均远离城市区域，基础设施及商业环境配套不完善，中国

广核集团提供的餐饮、物业、交通、公共物资供应、机电及水务运维、后勤等综

合服务能够以合理的价格有力地支持核电站的日常运营工作。 其它外部公司

通常受到成本、专业能力等的制约，较难同时满足以上的需求。

公司也向中国广核集团提供物业租赁、 行政物资处理、 信息化等综合服

务，受益于规模效应，双方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

②

综合服务的定价和公允性

公司采购及提供综合服务主要采取了成本加成法的定价方式， 在合理成

本的基础上按照合理的利润水平确认服务价格， 并综合参考政府规定价及政

府指导价、近期或过往交易所取得市场或历史价格，以及以比价的方式所能获

得的与其提供

／

接受的服务相同或相近的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与核服集团交易均严格按照《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技术支

持与维修服务框架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定价，其定价政策保持稳定未发生变

动，不存在利用定价政策变动调节利润的情形，不会损害小股东合法权益，具

体定价机制及公允性分析如下：

服务类别 主要定价方式

餐饮、物业、交通及其它后勤

委托服务

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并综合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其利润率区间约在

４％－１０％

公共物资供应服务

购销模式下，服务提供方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同类商品销售价格及服务接收方自行

采购的成本；代理采购模式下，服务提供方按照单笔实际采购总金额的

３％－５％

收取代理

采购服务费

园林绿化服务

定价原则以政府指导价为主，严格遵从

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及《广东

省建设施工台班费用定额》的规定

水务运维服务 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并综合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其利润率区间约在

３％－８％

机电业务 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并综合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其利润率区间约在

３％－８％

住宿及会务接待服务 主要参考可比市场价格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核服集团具有独立的劳动、人事、工资管理体系，其

人员独立，并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独立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

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进行财务决策。核服集团各项业务具有完整的业务流

程，独立于发行人，并且建立了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独立行使经营管理

职权，与发行人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核服集团从事的相关业务与发行人所

从事的业务属于不同的商业领域，差别明显，且在战略定位、主营业务、主要资

产、人员、客户、供应商等方面与发行人均存在显著差异，核服集团从事的相关

业务与发行人的业务没有替代性，与发行人不构成竞争关系。就核服集团提供

的服务，发行人有权自行决定向其他供应商采购。

核服集团不仅向发行人提供服务，也向中国广核集团及其下属的其他业务

板块提供综合服务，并且在逐步扩展对外部第三方的收入。从效率上而言，核服

集团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中国广核集团下属的各业务板块可以聚焦主业，

以提高效率，增强各自专业化的运营能力，同时，核服集团可以通过规模化地提

供综合服务以保障安全、优质和高效的服务，也能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

综上， 核服集团未被纳入本次发行上市范围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形，并且具有合理性。

（

３

）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

①

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的原因及必要性

核电行业涉及的技术复杂，对安全性有严格要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中

国广核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专业机构， 拥有技术支持与维

修服务所需的业务资质、技术、设备及专业人员，熟悉对方的技术及设备情况，

可以在保证专业、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服务。 此外，双方可以在互相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产生可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②

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的定价和公允性

公司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通常根据按一般商业条款提供有关服务所产生

的实际成本及开支，并经参考（

ｉ

）基于透过近期或过往交易所取得市场或历史

价格的标准定价政策；（

ｉｉ

）工作量以及材料、产品及劳工成本；（

ｉｉｉ

）就于日常及

一般业务过程中就类似服务向独立第三方支付的费用， 按不逊于独立第三方

所提供的条款而协定。

报告期内， 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的定价严格遵守如下的行业标准及

规定：

（

ｉ

） 核电行业标准：《核电厂建设项目费用性质及项目划分导则》（

ＮＢ／

Ｔ２００２３－２０１０

）、 《核电厂建设项目建设预算编制方法》（

ＮＢ／Ｔ２００２４－２０１０

）、

《核电厂建设项目工程其他费用编制规定》（

ＮＢ／Ｔ２００２５－２０１０

）、《核电厂建设

工程预算定额》（

ＮＢ／Ｔ２０３５８－２０１０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准备专项收入管理规

定》（财防 ［

２００７

］

１８１

号）、《关于重新核定核安全技术审评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０３

］

２３５２

号）等；

（

ｉｉ

）电力建设行业标准：《电力建设工程概算定额（

２０１３

年版）》《关于发布

２０１３

年版电力建设工程概算定额

２０１６

年度价格水平调整的通知》（定额［

２０１６

］

５０

号）、《关于颁布

＜

电力建设工程装置性材料预算价格

＞

（

２０１３

年版） 的通知》

（中电联定额［

２０１３

］

４６９

号）、《关于颁布

＜

电力建设工程装置性材料综合预算价

格

＞

（

２０１３

年版）的通知》（中电联定额［

２０１３

］

４７０

号）等；

（

ｉｉｉ

）工程勘察设计、建造安装及监理标准：《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

＜

工程

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

的通知》（计价格 ［

２００２

］

１０

号）、《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项目组成》（建标［

２００３

］

２０６

号）、《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发改价

格［

２００７

］

６７０

号）等。

（

４

）核燃料物资供应与服务

①

核燃料物资供应与服务的原因及必要性

核电站的运行离不开核燃料的持续供应。核燃料物资是全球管制物资，核

燃料物资行业在世界各国都是受到严格管制的行业。 中国是核不扩散条约缔

约国之一，受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

）监督，必须满足核不扩散条约的相关要

求，中国政府对核燃料物资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根据中国政府对核燃料行业

的管制政策，只有获得国家许可的企业才能从事海外铀产品的采购，其他企业

均不允许直接向海外供应商采购天然铀、核燃料组件。目前国内具有铀产品进

出口专营资质的单位仅有铀业公司、 原子能公司及国核铀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国内只有这三家公司能进行铀产品进出口相关业务。公司从铀业公司采购

上述服务，符合国内行业惯例。

②

核燃料物资供应与服务的定价及公允性

核燃料及相关服务主要包括天然铀、转化浓缩服务和铀组件加工服务。报

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铀业公司采购天然铀，并委托铀业公司向原子能公司、

中核建中采购转化浓缩服务和铀组件加工服务。 具体情况如下：

（

ｉ

）天然铀采购

公司的天然铀采购均使用协议价格， 并采取固定价和与市场指数挂钩价

格相结合的定价机制。 固定价的定价方式主要由基础价格和浮动价格两部分

组成，其中，基础价格主要根据考虑铀业公司合理的投资回报率后的生产成本

或采购成本进行确定；浮动价格主要是在基础价格的基础上，按照预计的通货

膨胀率每年上浮一定的金额。 与市场指数挂钩的定价方式主要是根据两家国

际上的核电行业咨询公司

Ｕｘ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以下简称“

ＵｘＣ

”）和

／

或

ＴｒａｄｅＴｅｃｈ

定期公布的天然铀价格指数为基础确定。通过固定价与市场指数挂

钩价格相结合的定价机制，既能够保障天然铀的稳定供应，又增加了由市场灵

活性带来的成本调节优势。

（

ｉｉ

）转化浓缩服务及组件加工服务采购

转化浓缩服务及组件加工服务由铀业公司向原子能公司和中核建中采

购。 根据铀业公司与原子能公司、中核建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的《天然铀转

化及浓缩加工服务合同》《中广核核电站换料燃料组件供应合同》，约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铀业公司向原子能公司购买转化浓缩服务、向中核建中购

买燃料组件和有关服务， 并在合同中明确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采购价格。

铀业公司仅向公司收取少量采购与供应服务费，不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铀业公司收取的核燃料采购与供应服务费主要覆盖铀业公司包括代理采

购转化浓缩及组件加工服务、合同管理、组件加工监造、技术支持等服务等在

内的成本，约占每次换料组件加工及运输费用（不含天然铀价格）的

０．５％－１％

，

上述收费系参考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核电厂建设项目工程其他费用编制规定》

（

ＮＢ／Ｔ ２００２５－２０１０

）确定。

（

５

）金融服务

①

金融服务的原因及必要性

中国广核集团下属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具有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等的相

关经营许可及牌照。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相比，在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明

显的竞争优势：（

ｉ

）通过多年的合作，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业务经营、融资需求、

现金流量模式、现金管理及财务管理系统非常熟悉，使得其能够向公司提供更

加适宜、有效及灵活的服务；（

ｉｉ

）能快速向公司提供贷款，精简审批、提款及还

款手续，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高效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且贷款利率不逊于独立第

三方金融机构。

②

金融服务的定价及公允性

本公司存放在中国广核集团下属服务提供方的存款利率不低于：（

ｉ

）中国

广核集团其他附属公司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利率；（

ｉｉ

）四大商业银行向本公司提

供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

中国广核集团及其下属服务提供方向本公司提供贷款的利率按照如下条

件确定：（

ｉ

）正常商业条款且无需以本公司的资产作为贷款担保；（

ｉｉ

）不逊于独

立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向本公司提供的可比贷款利率；（

ｉｉｉ

） 不逊于中国广核

集团向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的可比贷款的利率。

公司已建立了严格的资金风险防范制度， 对金融服务相关关联交易进行

监控，确保其定价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服务类关联交

易实际执行的利率符合上述规定。 其具体情况如下：

（

ｉ

）存款利率

序号 存款期限 币种 公司向关联方存款利率区间（年化，

％

） 公司向外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区间（年化，

％

）

１

活期

人民币

０．３０－１．１５ ０．３０－１．１５

２

港元

０．０１－０．３５ ０．０１－０．３５

３

美元

０．０５－０．３５ ０．０１－０．３５

４

欧元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５

英镑

０．１３－０．３５ ０．１３－０．３５

６

定期

人民币

１－４．７５ １．７５５－２．０２５

７

美元

０．８４－２．１６４６ ２．００－３．２５

注

注：由于香港与内地的利率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公司存在境外商业银行的

部分定期存款的利率会高于存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 但是，可比情况下（同

时期、同地域），未发生公司向关联方存款利率低于向外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

的情况。

（

ｉｉ

）借款利率

序号 借款期限 借款性质 币种

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利率区间

（年化，

％

）

公司向外部商业银行借款利率区间

（年化，

％

）

１

短期 信用借款 人民币

３．７０－４．８９ ３．１０－５．３１

２

一年至五年 信用借款

人民币

４．５１－５．２３ ４．２８－６．２４

注

３

欧元

１．００ １．１５

４

五年以上 质押借款

人民币

４．４１－５．７０ ４．４１－５．７０

５

欧元

０．３０－０．４９ ０．３０－６．９５

注：由于实际借款利率存在波动，存在外部借款利率最低值低于公司向关

联方借款利率最低值的情况。但是，可比情况下（同时期、同地域），未发生公司

向关联方借款利率高于向外部商业银行借款利率的情况。

③

控制金融服务风险的措施

公司已采取了以下措施来控制金融服务的风险：

Ａ．

本公司已就金融服务建立了资金风险防范制度，并落实了风控措施，监

控整体存款及贷款情况，对财务公司资本运作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定期测评

财务公司服务质量，具体包括：

ａ．

本公司如获悉财务公司的财务状况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将立即采

取提前提取存款等措施，从而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ｂ．

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包括呈交银监部门监管报告副本在内的充足材

料以供检查。本公司每天均会核查日最高存款及贷款结余，确保其不超过年度

上限。如发现有超过日最高存款及现行利息结余的情况，本公司会立即将超出

的资金转至本公司在独立商业银行的指定账户；

ｃ．

本公司聘请审计师对关联交易进行审阅，确保依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进行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

Ｂ．

对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款贷款安全，中国广核集团（含财务公司）已

出具如下承诺：

ａ．

财务公司将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自身

风险监控指标及主要监管指标符合银监会及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ｂ．

中国广核集团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财务公司保持财务健康并根据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妥善履行其责任； 以上行动包括中国广核集团在财务公司

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支付困难的情况下向其注资， 以及就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

的存款及借予中国广核集团的贷款提供补偿。

Ｃ．

财务公司制定了《财务公司资金风险防范措施》，对交易对手风险限额、

交易对手准入管理策略、业务准入管理策略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严格执行，有效

防范资金风险。

Ｄ．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国广核集团保证服务提供方一旦发生可

能危及公司存款安全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

项，应及时告知公司。 公司有权调回所存款项。 如果出现存于中国广核集团的

存款无法取回的违约情况， 公司有权用中国广核集团下属服务方所提供的贷

款抵消该部分无法取回的存款。

（

６

）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关联方进行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①

与港核投的电力销售

（

ｉ

）与港核投的电力销售的原因及必要性

广核投与港核投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订立合营合同并设立广东核电合营有

限公司，据此，港核投同意购买大亚湾核电站售出电量的

７０％

，。 购电合同是为

向广东省（透过广核投供电）及香港（透过向港核投供电）供应经济及可靠的电

力而订立，并得到了中国政府及香港政府的支持。公司向香港提供电力一方面

可以减少香港地区通过火力发电的污染排放， 另一方面可以多元化香港地区

的电力来源，提高安全性。

（

ｉｉ

）与港核投的电力销售的定价及公允性

公司向香港售电电价按照考虑产能利用率、 计划分售电量及年末结算调

整的成本加成方式定价，定价主要包含下列考量因素：

ｉ

）大亚湾核电站的负荷

因子；

ｉｉ

）可用市场信息，包括大亚湾核电站所产生的电力在电力市场的竞争力

及环保性以及香港电力市场对电价的承受能力；

ｉｉｉ

）与发电相关的成本，如燃

料成本、运行及维护费用、乏燃料处置费用、退役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等；

ｉｖ

）汇率的变动。

②

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关联方进行的其他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关联方进行的其他经常性关联交

易主要为：（

ｉ

）工程公司向红沿河核电、宁德核电、宁德第二核电提供工程服

务；（

ｉｉ

）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关联方进行综合服务、技术支持与维修服

务。其交易原因与必要性、定价原则及公允性分析与前文所述与控股股东中国

广核集团进行的工程服务、综合服务、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的情况一致。

（

７

）偶发性关联交易

①

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为：（

ｉ

）向控股股东中国广核

集团收购与核电业务相关的资产， 包括收购台山投及台山核电

１２．５％

股权，收

购防城港核电、陆丰核电、工程公司股权，收购海洋能源、河北热电及售电公司

股权；（

ｉｉ

）所持有的核电资产引入新股东或进行增资，包括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资金拆入、出售阳江核电股权；（

ｉｉｉ

）出售部分与主业无关的资产，包括转让广

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通过以上交易，公司进一步加强了核电

主业的综合实力，同时进一步避免了与控股股东中国广核集团的同业竞争。

②

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定价及公允性

公司上述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其定价主

要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报

告期内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５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性和程序完备性的核查

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已按照

《港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该等决策程序正当、合法、有效。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具备商业必要

性，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情况

本公司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全部关联交易已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规定

程序，所有关联交易的批准均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权限作出，关联董

事及关联股东在关联交易表决中严格遵循了回避制度。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出具意见，其认为：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广核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该等决策

程序正当、合法、有效。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是在平等自愿、公平合理的前提下进行的，报告期内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符合本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未

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龄

任职起始

日

简要经历

其他任职

单位

担任

职务

２０１８

年

从本公

司领取

的薪酬

情况

（万元）

持有

公司

的股

份数

量

与公

司的

其他

利益

关系

张善明

董事

长、

非执

行董

事

男

５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起

张善明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出生，博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张善明先生在核电

行业拥有逾

３５

年经验，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担任中国广核集团总经济师，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担任中国广核集团副总

经理， 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担任工程

公司董事长，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担

任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现称

中广核研究院）董事长， 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担任大亚湾运营公司董事长，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担任中国广核集团总经理，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今担任中国广核集团董事。

张善明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

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中国广核

集团

董事、

总经

理

－－

无 无

高立刚

执行

董事

兼总

裁

男

５４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起

高立刚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本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高立刚先生在核电行

业拥有近

３０

年经验，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担任大亚湾运营总经理，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相继担任阳江核电董事长、

总经理，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担任

广东台山核电有限公司（现称台山核电）总

经理，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台山核电董

事长，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担任中国

广核集团副总经理，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今担任

通用核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立刚先

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裁。

通用核能

系统有限

公司

董事

长

９８．０２

无 无

国家核电

技术有限

公司

董事

（下转

A21

版）

（上接

A19

版）


